
学 生 宿 舍 门 禁 管 理 办 法
一、住宿学生一律持本人校园卡进出宿舍大楼。
二、若发现有人冒用他人校园卡进入宿舍，宿管员要及时制止。情节严重的，须及时报告学院保卫处或拨打110。
三、未携带校园卡进入宿舍的楼内人员，须经宿管员确认核实，登记后方可进楼。
四、宿管员在早晨7:30至8:00、中午11:30至12:00、下午16：00至16:30人流高峰时段打开宿舍大门，但必须加强宿舍门的值守力度，防止外来人员混入楼内。学生宿舍早上开门时间6:00，晚上关门时间23:00，住宿学生应严格遵守宿舍作息时间。
五、学生因毕业、休学、复学、参军退宿和宿舍楼调整等特殊情况要及时和系部联系，学生处、宿管中心、信息中心要及时做好校园卡的注销、变更工作。 
六、校园卡遗失后要及时到卡务中心补办，以便管理系统迅速注销遗失校园卡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七、住宿学生要自觉遵守宿舍管理规定，文明使用门禁设备，不得故意损坏（读卡器、开门按钮、电子锁、玻璃大门等设备），若发现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时，要及时向宿管员汇报。
八、违反规定者，学生处、宿管中心将向学生所在系部进行通报，由所在系部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者根据校纪校规给予纪律处分；如损坏相关设备的，经后勤部门核定，须做出相应赔偿。
九、本规定适用全体住宿学生和出入宿舍的所有人员。
十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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